关于开展第二届“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奖”
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皖人社秘〔2014〕321号
各市委组织部，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地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激励各类人才为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奖励办法的通知》（皖办发〔2006〕32号）和国家关于表彰奖励工作的有关规定,决定开展第二届“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奖”评选表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
评选工作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机构（含中央驻皖单位）开展。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担任副厅级以上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参加评选。
本次拟授奖人员不超过10人。各市最多可推荐2名人选，省直、中央驻皖单位可推荐1人。
二、选拔条件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业绩突出，具有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国家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专业组织和学术组织颁发的奖章、奖牌、奖金等；
（二）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二等奖以上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务院各部委批准的一等奖以上主要完成人或者相应的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一等奖以上（或相当奖次）主要完成人；
（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和现代管理等领域及安徽重大建设项目中取得重大的系统性、创新性成果或者解决了重大关键性技术难题，学术、技术、技能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的奖励，其成果转化或技术应用对安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动作用明显，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三、推荐程序
评选表彰工作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共同组织实施。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省突出贡献人才评选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人社厅，负责具体评选工作。
（一）按照属地或行政隶属关系原则，各市人社部门会同组织、财政部门，省直和中央驻皖单位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荐本地区、本系统内符合条件的人选，并在本地区、本部门进行公示。
（二）对拟推荐的人选，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或行政管理权限，分别征求纪检监察、综治等部门的意见。推荐人选系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还应当征求属地税务、安全监管、环保等部门的意见。拟推荐人选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
（三）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组织评审委员会开展综合评议，产生建议人选后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拟奖励人选由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报省委、省政府批准。
四、奖励办法
突出贡献人才奖获得者由省委、省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每人奖励50万元。其中，奖金的40％属获奖者个人所得，60％用作获奖者的科学研究经费。奖金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凡在评选周期内该评奖成果已获得省级奖励，其奖金已达到本办法确定的奖励金额的，只给予突出贡献奖荣誉方面的奖励；奖金低于本办法确定的奖励金额的，补发其差额部分。
根据国家关于此项表彰工作要求，受表彰个人不再享受省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五、有关要求
（一）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市人社部门要认真做好推荐选拔宣传工作，通过市属主流媒体向社会发布评选公告，广泛宣传开展评选表彰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入宣传突出贡献人才的先进事迹，确保评选表彰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严格条件，规范程序。推荐工作要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择优推荐的办法。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听取群众特别是同行专家意见，确保把真正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推选出来。推荐工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推荐单位对审批表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注重业绩，适度倾斜。要重点突出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创新性成就和贡献，向长期在科研和生产一线工作的创新创业人才倾斜，向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的创新创业人才倾斜。
（四）精心组织，抓紧报送。各市人社部门、省直和中央驻皖各单位请于2014年11月10日前，将选拔推荐工作情况报告、《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奖推荐表》、事迹材料各一份（以A4纸打印，同时提交电子版）和一寸免冠照片（电子版）报送至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逾期不再受理。事迹材料要有代表性，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篇幅一般控制在3000字以内。有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论文、论著）、科技成果、技术应用证明材料以及表彰决定、奖励证书等其他重要材料可复印形成附件材料附后。

